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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办字〔2019〕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科技大学精文减会措施》的通知 
 

各校区党委、分党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群各部门；各

校区管委，行政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科技大学精文减会措施》已经学校领导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中共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山东科技大学办公室 

2019 年 5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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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科技大学精文减会措施 

 

为贯彻省委精文减会的部署要求，落实学校精文减会的目标

任务，现就精简学校文件、会议制定以下措施。 

一、严格落实上级文件精神。上级文件已发至学校并公开发

布，规定的内容比较明确具体，且没有要求学校制定配套文件的，

学校不再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和实施细则，可直接按规定将上级文

件翻印或通过办公系统转发至各校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，结合实

际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二、严格审核发文必要性。制发文件坚持确有必要，讲求实

效，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加强发文必要性审核，发文必要性

不强、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发；凡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、现

行文件已有部署且仍然适用的，不再重复发文，同一事项不得反

复发文；贯彻上级文件精神，没有新的落实举措、政策性不足、

问题导向性不强、照搬照抄、“上下一般粗”的一律不发。 

三、严格把握发文规格。属于党委、行政职责范围的事项，

分别以党委、行政文件发文，不以党委、行政联合发文。除上级

有明确要求以外，各校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能以盖章件解决的材

料，按盖章材料办理，不再制发文件。 

四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。各校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提报拟

以学校党委、行政名义发文的，应当提前报送党委学校办公室

进行前置性审核，由党委学校办公室明确提出同意发文或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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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的建议，报请学校主要领导审定。事关学校发展全局的工

作或学校专项重要工作，应当经校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研

究同意后发文。进入发文程序的文件，严格按照《山东科技大

学党政公文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党字〔2012〕60 号）的规定

履行审批程序。 

五、严格控制文件篇幅。部署全校性工作的不超过 5000 字，

部署专项工作或具体任务的不超过 3000 字。有特殊情况确需超

过的，须报学校主要领导审批。 

六、大力精简各类简报。各部门、单位常规性工作和日常性

工作一律不发简报，各部门、各单位最多保留 1份简报。严格控

制需各部门、单位提交的各类报表、总结、报告等材料。 

七、积极推进办公系统建设。健全完善办公系统功能，大力

推进电子公文网络传输办理，减少纸质公文数量，提高公文运转

效率。 

八、确保文件部署落实落地。学校出台的政策性文件或重要

工作部署文件，应逐条明确责任部门，由责任部门牵头逐条贯彻

落实。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和文件实施效果评估，对落实

不到位的，或基层反映强烈的“空头政策”“无效文件”等，要

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九、提高会议效率。每一个会议都要聚焦鲜明主题，充分运

用信息化手段，能开视频会的，不召集三校区集中开会；能小范

围解决问题的，不大范围开会；能现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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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集人员开会；能连续召开的，不分开开会。 

十、多让“会议”下沉到基层。对一些征求意见、了解情况

的会议，多采用调研指导的方式，深入实际、深入基层、深入群

众，现场解决问题。 

十二、加强会议优化整合。对需要召开的会议，建立会议储

备库，视情况合并时间召开；对一段时间内确定召开的重要会议

进行预告，提前发出预通知；要精确估算会议时长，提高会议时

效。 

十三、减少“陪会”现象。对于召开的全校性会议，请校领

导集体出席，其他会议根据工作需要请相关领导出席。根据会议

内容合理确定参会范围，只安排与会议内容密切相关的部门参加，

不直接承担落实任务的部门一般不安排参会；涉及专项业务工作

的会议，可由部门熟悉情况的负责人参加，不硬性要求主要负责

人参加。 

十四、加强协调沟通。召开重要会议，要提前搞好调研论证，

加强与有关方面协调沟通，避免工作冲突，最大程度降低变更的

可能性。 

 

附件：山东科技大学精文减会有关具体操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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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山东科技大学精文减会有关具体操作措施 
 

2018年，学校共制发公文 294件，按照 2019 年文件比 2018

年精简 1/3以上的要求，2019 年学校党委、行政、办公室文件总

数控制在 195件（含）以内。 

2018 年，学校共召开会议 275 次（其中落实上级要求的会

议、常委会、办公会、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等共 61 次），按照精

简会议 1/3 以上的要求，2019 年学校召开会议控制在 142 次以

内。 

为把精简文件会议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，制定如下具体操作

措施。 

一、精简文件方面 

1.部署全校性工作或重要专项工作的文件，如有分工方案等

配套措施，与主体文件一并制发，不单独发文。 

2.学校主要领导在会议上的讲话已印发参会人员，或已在

《山东科大报》等媒体上公开发布的，不再印发文件。 

3.能以一个文件合并制发的干部任免事项，不以多个文件分

别制发。 

4.学校各类议事协调机构、领导小组等组成人员根据工作需

要调整时，除主要负责同志发生变动由学校发文公布外，其他组

成人员发生变动由各议事协调机构、领导小组等自行发布通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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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。 

5.组织召开各类会议，除党代会等重要会议外，不再制发召

开会议的通知文件，由会议主办部门自行发布通知。 

6.个别学生学籍变动处理决定、学生处分决定（开除学籍除

外）、个别毕业生补报生源信息等材料，由分管领导审批后，按

盖章材料办理。 

7.停发《高教动态》《济南校区学风建设工作简报》等简报

材料。如有必要，各校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最多只各保留 1份简

报。 

二、精简会议方面 

8.全校性的综合会议一般采取网络视频的形式召开。 

9.同一主题的会议，视情况合并或集中召开，减少重复组织

会议。 

10.小范围人员研究工作一般不再组织会议，采取灵活的形

式进行。 

11.对一些征求意见、了解情况的会议，采用现场调研、座

谈、访谈等方式进行。 

12. 不涉及重要决策、落实政策、解决问题的会议，如报告

会、仪式、演出、答辩、评审、考核、汇报等工作，不作为会议

处理，相关部门采用发布公告的形式通知。 

13.党委各部门专项工作以分党委书记会的形式集中统一布

置，减少重复或单独组织会议。 
 

中共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8日印发 
 


